企   业   年   检   友   情   提   示
一、企业如果不参加年检，也不打算保留企业的，请及时办理注销手续，以免被吊销后，法定代表人受到监控，列入黑名单。 

二、企业办理年检复核时，一般需提供以下材料：

1．下载打印的《网上年检预审意见》、《年检报告书》或《分支机构年检报告书》。2．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企业应提交2010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一般收取原件，也可以是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负责人签名、日期要齐全）；不符合年检申报备案条件的公司制企业还须提交2010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国有独资公司也可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的国有资产年度检查表（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5．外省市企业在沪设立的分支机构应提交2010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加盖分支机构公章）、隶属企业2010年度已参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6．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分支机关负责人本人向工商部门递交年检材料的，须出示身份证；委托代理的，企业年检代理人须出示身份证，并提供复印件。7．企业有营业执照电子副本但是尚未更新加载CA数字证书的（预审意见中会自动告知），须带营业执照电子副本（工商登记时和执照同时发的U盘）。8．另请携带企业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等，以防材料中有遗漏。

三、关于审计报告

1、审计报告内容须包括：（1）对被审计企业注册资本到位情况的真实表述，并出具明确的审计意见。（2）被审计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3）审计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审计单位公章）。同时，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审计报告》的要求，审计报告应当由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载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和地址，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注明报告日期。
2、以下公司制企业不符合申报备案条件，必须提供审计报告：

（1）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上市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最近三个年内，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存在受到行政处罚记录或者当前存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含逾期参加2010年度年检的，企业自查发现申报的，年检预审复审中发现的等）；（3）当前已立案查处且尚未结案；（4）上一年度企业年检状态为检查待处理；（5）经营期限到期、执照有效期到期、注册资本未如期到位等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查无实处或责令改正事项尚未改正；（6）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抄告相关行业许可证件被吊销、注销、撤销或失效；属于限制淘汰落后企业和“高污染、高耗能、高危险”的企业；（7）从事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投资（除管理、咨询）、担保、验资、评估、小额贷款、房地产、房地产经纪、出入境中介、留学中介、外派劳务中介、教育咨询行业、企业登记代理、废旧物资收购、烟花爆竹、建筑等行业（指经营范围中含有以上相关内容）；（8）2010年6月30日前，《食品卫生许可证》到期须换发，且未换发的企业；（9）上年度年检申报备案承诺失实；
四、逾期年检企业，罚款两万元起。

五、企业如需电子U盘，请到嘉定区环城路200号5楼办证办照部领取。
